广州华立学院证照使用审批表
	申请人
	
	申请日期
	

	联系电话
	
	使用部门
	

	使用事由
	

	证照类别及使用数量
	□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（复印件）       份                   
□办学许可证（复印件）       份  
□学校法人身份证（复印件）         份
□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（扫描件）       份                   
□办学许可证（扫描件）       份  
□学校法人身份证（扫描件）         份
□其他证照（名称              ）       份

	使用部门负责人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校办公室负责人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分管业务校领导意见
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分管行政校领导意见
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
1.申请人应如实填写申请事由，所在部门负责人应当对申请人的身份进行认真核实，对申请使用事由进行认真审查。
2.学校办公室应认真审核申请事由及支撑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合法性。
3.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（复印件）、办学许可证（复印件）由申请人持本人工作证、审批表到学校办公室领取证照书复印件。复印件上应载明用途并加盖公章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学校法人身份证（复印件）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（扫描件）、办学许可证（扫描件）、学校法人身份证（扫描件）由申请人持本人工作证、审批表到行政楼7楼董事会办公室办理。
